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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的认罪认罚“可以型”从宽模式，是关于认罪认罚与从

宽处理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刻理解与重新诠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促进诉讼领域的发展，但具体分

析“可以型”从宽模式，梳理规制现状后发现，在司法实践的操作中，仍然存在内涵模糊导致适用案件

不明确、量刑规范化程度不足、从宽处理权利难以保障和加剧公权力行使与被害方利益保障的冲突等问

题。基于此，从“可以型”从宽模式的内涵逻辑体系出发，利用语义分析法研究“可以型”从宽模式的

内涵，在现行司法解释理论依据的基础上，明确当前模式的困境和现实障碍，从而提出优化认罪认罚从

宽情节、设计科学化从宽处罚的量刑原则、强化当事人的权利保障、规范司法机关量刑建议权和刑罚裁

量权的适用等相关建议，进一步拓宽“可以型”从宽模式的发展，深化认罪认罚从宽模式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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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nient mode of “permissive model” in the guilty plea and accept punishment system estab-
lished in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in 2018 is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and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guilty plea and leniency. The application of leniency syste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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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lty plea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tigation field. However, after a specific analysis of the 
“permissive model” and the review of the current regulatory situ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judicial practice, such as ambiguous connotation leading to unclear applicable 
cases, insufficient standardization of sentencing, difficult to protect the right of leniency and aggra-
vat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exercise of public power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victim. Based on this, starting from the connotation logic system of “permissive model”,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nnotation of “permissive model” by using semantic analysis method, and clarifies the 
predicament and practical obstacles of the current model on the basis of the current theoretical 
basis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Therefore,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such as op-
timizing the circumstances of leniency of guilty plea, designing the sentencing principle of scientific 
leniency, strengthe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parties, standardiz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entencing suggestion power and penalty discretion power of the judicial organs, further broad-
en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enient mode of “permissive model” and deepening the value of the 
lenient mode of guilty pl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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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201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后文简称《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的认罪认罚“可以型”从

宽模式，是关于认罪认罚与从宽处理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刻理解与重新诠释。但是，从当前的实践情况来

看，该制度目前并未对实际诉讼进行更为细致化和系统化的法律规制，尤其是在该模式适用案件范围和

适用条件上，由此产生了关于认罪认罚从宽领域的一系列风险问题。基于此，本课题在通过梳理现有国

内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分析当前制度适用模糊的现实障碍，对认罪认罚从宽模式进行类型化分析，进一

步提出认罪认罚“可以型”从宽模式的优化路径。 

1.1.2. 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 
本课题研究从认罪认罚“可以型”从宽模式的理论体系出发，对该模式的语词分析、实体内涵、适

用逻辑进行深入研究。对于认罪认罚从宽模式理论层面认定较为混乱，虽然相关的研究文献较多，但对

于认罪认罚可以的内涵、从宽的范围等方面存在着争议，这些问题的理论研究迫在眉睫，笔者在充分的

资料梳理工作之后对该理论问题进行深入剖析，揭示认罪认罚“可以型”从宽模式的本质和特点，有助

于更好地理解和执行认罪认罚相关的法律规定。 
2) 实际意义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已经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认罪认罚从宽模式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它更是一个实

践问题。本研究进一步明晰认罪认罚领域存在的共性问题以及本篇论文研究主题“可以”从宽涉及的个

性问题，在厘清认罪认罚“可以型”从宽模式实体内涵的基础上，为认罪认罚案件的审判处理提出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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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有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促进公权力的行使，从而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和谐。 

2. 认罪认罚“可以型”从宽模式的内涵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是程序问题，其实体内涵也有待厘清[1]。利用语义分析的法学研究方法，结

合当前模式的学术理论和实际运用，可以将认罪认罚“可以型”从宽模式拆解为以下四个部分，即“认

罪”、“认罚”、“可以”、“从宽”四个部分。 

2.1. “认罪”的内涵 

学术界上主要有三种看法，第一种理解是认事说，如陈光中教授提出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认

罪”，是指犯罪嫌疑人、被追诉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2]。第二种

是承认犯罪构成说，即要求被追诉人承认自己的罪行符合犯罪构成学说。例如，有学者将认罪定义为：

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承认自己的行为构成犯罪[3]。第三种是承认罪名说。该说认为认罪的标

准是在认事说的基础上，承认追诉人在量刑建议中的罪名。笔者认为可从认罪的程度上把“认罪”分为

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广义的认罪是指被追诉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有认知能力以及积极主观心理态度，

即对犯罪性质的认识，典型的包括自首和坦白。而狭义的认罪则是指被追诉人自愿、如实地向司法机

关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可指控的罪名并且愿意承担法律责任。但认知罪名对于普通被追诉人来讲

是有一定难度的，对于此罪和彼罪的理解也不同，采取狭义说对被追诉人是有些苛刻，因此本文采用

广义说。 

2.2. “认罚”的内涵 

关于“认罚”一词，《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下文简称《指导意见》)第 7 条指出

“认罚”是指犯罪嫌疑人、被追诉人真诚悔罪，愿意接受处罚 1。但一些学者认为，认罚是被追诉人仅承

认量刑事实，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不应成为其认可的对象[4]。笔者看来，“认罚”体现的是被追诉人认

罪悔罪承担责任的主观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量刑。真诚悔罪体现在侦查阶段积极配合侦查机关的

调查，起诉阶段自愿认同检察机关作出的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审判阶段同意签署按照法院判决执行刑

罚的法律文书，在整个过程中，都体现了被追诉人对于法律程序的尊重以及对于可能面临惩罚的心理准

备。基于此，“认罚”的核心是承担刑事责任，“认罚”表现在被追诉人主观上具有自愿性，客观上具备

有责性。 

2.3. “从宽”的内涵 

根据《指导意见》第 8 条，所谓“从宽”语义解释是指从宽处理，从宽处理分为两方面，一是实体

从宽，二是程序从宽 2。从实体上看，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司法机关可以对其进行宽大处理，这里的宽大处

理包括量刑从宽，例如从轻、减轻甚至免于处罚，或者采用比自首、坦白更为宽大的处罚。在具体量刑

幅度上，虽然刑法没有明确规定，但需要坚持运用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进行审理。从程序

 
1参见 2019 年 10 月 24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

7 条：“认罚”的把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认罚”，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愿意接受处罚。“认罚”，在侦

查阶段表现为表示愿意接受处罚；在审查起诉阶段表现为接受人民检察院拟作出的起诉或不起诉决定，认可人民检察院的量刑建

议，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在审判阶段表现为当庭确认自愿签署具结书，愿意接受刑罚处罚。

https://www.mps.gov.cn/n6557558/c6765367/content.html 
2《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 8 条：“从宽”的理解。从宽处理既包括实体上从宽处罚，也包括程序上从简处

理。“可以从宽”，是指一般应当体现法律规定和政策精神，予以从宽处理。但可以从宽不是一律从宽，对犯罪性质和危害后果

特别严重、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不足以从轻处罚的，依法不予从宽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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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看，认罪认罚从宽原则贯穿整个刑事诉讼阶段，在羁押逮捕阶段，对于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较低

的被追诉人可以不适用逮捕措施，在起诉阶段，对于认罪认罚的被追诉人法院可以采用比一般诉讼程序

更为简单的速裁程序，运用简化的方式审理案件，从而提高审判的诉讼效率，这也是认罪认罚从宽原则

的程序价值之一。 

2.4. “可以”的内涵 

对认罪认罚“可以”从宽的理解，分为两个层次：首先是在没有特别原因的情况下，都应该从宽。其

次，是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法律规范等多种因素考量是否从宽。因此，为了进一步明确认罪

认罚“可以型”模式，需要通过对认罪认罚“应当”从宽、“不得”从宽等模式进行类型化分析，从而厘

清“可以”的边界。“应当”从语义上讲是属于强制性法律规范的范畴，指引行为主体必须做某种行为

[5]。根据《指导意见》的规定，“应当”从宽适用于情节轻微的犯罪，如刑罚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被

追诉人认罪认罚态度良好，取得被害人谅解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不高以及特殊身份犯的犯罪分

子，一般应当体现从宽。“不得”从宽的适用情形主要是对比于“应当”从宽，“不得”从宽适用于以下

几类案件，第一，危害公共安全的案件，如黑社会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第二，性质恶劣、后果严重

的案件，如故意杀人的命案；第三，虽然认罪认罚但被追诉人具有毁灭、伪造证据，隐匿、转移财产等逃

避责任的行为，这种代表了被追诉人并非真诚悔罪，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由此可见，“可以”是处于“应当”和“不得”中间语境的词语，在认罪认罚从宽领域，“不得”从

宽代表了认罪认罚适用的底线，“可以”并非“应当”的强制性范畴，而是享有一定的选择权。 

3. 认罪认罚“可以型”从宽模式的现实困境 

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内涵的多样性，会对该模式的实际运用产生冲击，突出表现在司法实务具体案件

适用上的风险，而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又由于尚未系统和科学的量刑处理，对当事人的权利乃至公权

力都造成重大的影响，可能造成司法效率降低和社会期待落空的风险。 

3.1. 适用案件不明确 

目前实务中关于认罪认罚存在两种适用逻辑，一是广泛性适用，二是类型化适用。广泛性从认罪认

罚的诉讼效率价值出发，尽量扩大“可以型”从宽的适用情形，但类型化是秉持着实体价值的理念，采

取个案的逻辑进行处理，这表现在某些特定的案件中，虽然被追诉人认罪认罚，但结局却不能或难以获

得宽大处理。这两种不同的逻辑导致认罪认罚从宽适用上存在矛盾，具体来讲就是适用案件不明确，尤

其是轻重罪的案件中。实践中，轻罪案件认罪认罚“可以”从宽的适用边界较为清晰，通常能够实现不

起诉、免予刑事处罚或大幅从宽。例如丰某某盗伐林木案，丰某某系初犯，盗伐非保护树种林木，数量

较大，构成盗伐林木罪。其在侦查阶段如实供述，自愿认罪，审查起诉阶段签署具结书，并主动补植复

绿、赔偿损失。检察机关综合考量其犯罪情节轻微、主观恶性小、悔罪彻底、补救到位，依法作出不起诉

决定 3。该案典型说明，轻罪案件中认罪认罚“可以”从宽，通常体现为程序从宽 + 实体从宽并用，是

“可以型”从宽最典型、最稳定的适用场景。有学者表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前提是提出相适应的

较轻量刑建议，那重罪案件的量刑幅度中的“从宽”是否包括“减轻处罚”，如果包括的话，大幅度的减

轻处罚是否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设立的初衷[6]。上述实践以及学者的问题表明，在原则上对各类犯罪

均可适用，而在实际中对个案进行差异化设计的两种逻辑，是存在一定的冲突。 
重罪案件则呈现明显差异。例如武某故意杀人案，武某因琐事酒后持刀杀害女友，罪行极其严重，

 
3丰某某盗伐林木案，《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典型案例》，载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 2019 年 10 月 24 日。
https://www.spp.gov.cn/spp/xwfbh/wsfbh/201910/t20191024_43582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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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刑为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武某到案后如实供述、真诚悔罪、积极赔偿并取得被害

人家属谅解，自愿认罪认罚。法院综合考量其系激情犯罪、手段非特别残忍、认罪悔罪彻底、达成谅解，

最终判处无期徒刑，未适用死刑 4。该案表明了重罪案件认罪认罚可以从宽，但并非必然大幅度降档，更

非“一律从宽”，从宽幅度受到严格限制，体现“可以型”而非“应当型”的裁量本质。这种矛盾冲突，

很容易让司法机关在实务中产生困惑导致具体适用的混乱。例如，在具体的案件中，哪些案件可以认罪

认罚，哪些案件是应当从宽，哪些又不能从宽。对于这些问题，如果采取不同的标准，不仅会导致相关

的法律条文没有系统性，也会给司法实践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案件范围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3.2. 量刑精准化程度不足 

在规范法学的视野之下，法官量刑是一个理性且审慎的推理过程[7]。2021 年新颁布的《量刑指导意

见》虽然对科学化系统化的量刑做出了进一步的指示，尤其是在量刑建议和刑罚裁判上，然而细细研究

阅读会发现，《指导意见》更多地是针对实践中经常出现的量刑标准和某些常见类型犯罪行为的处理方

式进行了细微的调整与优化。在常见罪名的案件下，被追诉人对自身涉及的罪名一般不会存在较大问题。

但是，在面对那些性质特殊、情节复杂的罪名案件时，公诉人若要进行认罪认罚，就必须超越单一的犯

罪情节评估，综合考虑相关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单纯依赖于对具体犯罪事实的描述，很

可能导致量刑建议缺乏深度和广度，从而影响到建议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即在认罪认罚从宽机制的运行

下，真正做到“同案同判，类案类判”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状态，可遇不可求[8]。 

3.3. 从宽处理权利难以保障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强调被追诉人依法享有认罪认罚权利，其意旨在于凸显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的正当程序价值，即不得为了追求刑事诉讼效率而忽视基本的公民权利保障[9]。由此可见，从宽处

罚是属于被追诉人的实体权利之一。然而，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由于当前的精准从宽量刑标准存在欠

缺，让司法机关拥有了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司法机关根据自己的判断和对案件具体情况的理解来决定诉

讼中对被追诉人的处罚，可能会对被追诉人获得从宽的权利产生风险，这一风险在实践中主要体现在两

方面。一方面，司法机关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态度的差异化会影响认罪认罚后是否从宽。另一方面，

《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人民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人民法院一般应当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一

般应当”的不确定性逻辑也让不同的法官对于该制度有不同的解读和实施方式。无论是采取“宽”的量

刑策略，还是实施“严”的处罚措施，这两者均未违背现行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由此可见，每一个案件

都可能因法官个人的判断而出现不同的结果。因此，在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判决结果的不确定性可

能会导致被追诉人面临更多风险和挑战，从宽处理的期待极大程度上落空，被追诉人认罪认罚从宽处理

的权利难以保障。 

3.4. 加剧公权力行使与被害方利益保障的冲突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控诉职能是由被害人和检察院一同行使的。但是，被害方是维护自身受侵

害的合法权益，而检察机关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通常情况下，在人们朴素的正义观和公平感的指导下，

对于犯罪行为的惩罚往往不会过于宽容，希望对罪行进行严肃对待。换言之，被害方的心理预期是希望

法院不易采用“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尤其是在实践中如果被追诉人无法承担赔偿责任或是他们未能

得到受害方及其家庭成员的宽恕与谅解，被害方更可能会对推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表现出强烈的抵触

和不满。但对于检察机关来讲，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同时减少被追诉人再犯的

 
4简洁、史达：《北京市检二分院：探索重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精准适用》，载《检察日报》2021 年 12 月 21 日。
https://www.spp.gov.cn/spp/bjjcp/202112/t20211221_56374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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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由于二者追求目的的差异性，现实中往往存在着被害方不理解、不愿意对被追诉人从宽处罚的

情况。同时，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的制度也会带来一个明显的结果即量刑结果的不确定性，这种不定

数不仅给被害人带来了心理上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而且当诉讼过程持续时间过长，受害人及其家庭成

员所承受的不确定性损害也会加剧。这种情况下就会加剧公权力的行使和被害方的利益保障之间的矛盾。 

4. 认罪认罚“可以型”从宽模式的优化路径 

从上述分析来看，认罪认罚“可以型”从宽模式由于诸多因素面临着重重现实障碍，为了减少该模

式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冲突，我们需要对认罪认罚可以从宽的内涵进行梳理，限定从宽的情节、细化量刑

的标准、区分轻重不同的案件类型，更好地将“可以型”从宽模式落实。 

4.1. 明确认罪认罚可以从宽的内涵外延 

《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的《指导意见》对于“认罪”、“认罚”及“可以”这几个概念进行定义和

指导，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些规定还存在一些模糊之处。虽然这些法律文件对认罪态度、对接受处罚

的意愿等关键要素作出了界定，但它们并未完全消除法律实践中的不确定性。例如，关于什么情况下可

以认定为“认罪”，如何判定“认罚”，“从宽”限度如何，仍然需要进一步明确。这些不确定因素可能

会影响司法公正与效率，因此有必要通过后续的法律解释或司法实践来加以完善。基于此，笔者认为调

整的思路如下：首先是将“认罪认罚”的内涵延伸为被追诉人主观上自愿认罪，客观上承担责任。其次，

增加“可以从轻，减轻处罚”的具体适用情形，确保司法机关在处理认罪认罚案件时依据规定合理确定

从宽处罚的幅度。最后，关于“从宽”量刑可以根据案件性质设置幅度型量刑建议，如《认罪认罚案件开

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第 11 条明确规定的“对新类型、不常见犯罪案件，量刑情节复杂的重罪案

件等，也可以提出幅度型量刑建议，但应当严格控制所提量刑建议的幅度”5。 

4.2. 设计科学化从宽处罚的量刑原则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目前认罪认罚从宽情节的定罪标准及相应刑罚幅度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因

此，有必要对认罪认罚量刑制度进行整合。在对不同案件进行类型化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化量刑，设

定不同的轻重罪案件的量刑从宽幅度。 
在认罪认罚可以从宽的适用中，根据案件的不同性质，被追诉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险性可分为轻

罪型和重罪型，层级式从宽是指区别化对待这两大类案件，即在处理轻微的犯罪案件时，提出精确的量

刑建议；对于那些严重的犯罪行为，提出幅度型量刑建议。划分重罪与轻罪的具体标准宜以 3 年有期徒

刑为界限，即最高刑为 3 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属于轻罪，除此之外的犯罪属于重罪[10]。有学者

称，我国刑法立法将犯罪杂糅一体而没有实现轻重分离，导致人们对轻微犯罪的性质产生了偏离客观实

际的认识，司法机关更容易做出从严审判[11]。针对这一事项，一方面需要将轻重罪进行分离，另一方面

对于轻罪型案件，检察机关应将精准正确量刑建议置于首位，并结合具体情况提出幅度量刑建议，确保

轻罪案件中对被追诉人刑罚决策更加明确和公正；对于重罪案件，根据犯罪情节的严重程度和刑罚判决

可能性提供更为细致和针对性的分类从宽处理方案。 

4.3. 强化当事人的权利保障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对抗式向合意式的转变，表明了刑事诉讼制度日益注重保障公民权利，被追诉

 
52021 年 11 月 15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开展量刑建议工

作的指导意见》第三章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按照有关量刑指导意见规定的量刑基本方法，依次确定量刑起点、基准刑

和拟宣告刑，提出量刑建议。对新类型、不常见犯罪案件，可以参照相关量刑规范和相似案件的判决提出量刑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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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从消极的主体地位变成了积极主体。但在具体的适用中，被追诉人作为制度的适用客体，不可避免地

会陷入困难的处境中，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与检察机关的关系上。针对这一困境，在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中，

要充分保障被追诉人的相关权利，可从以下四部分展开。 
首先是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保障，自愿是在赋予被追诉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选择权的基础上，

被追诉人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和案件的具体事实，决定既可以适用认罪认罚，也可以选择对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完全不予以适用，并不受到来自外界的强制和压迫。其次核心是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反悔权。

再次是保留被追诉人的上诉权，用这种方式来强化双方权利的对等。最后是程序救济权，程序救济是指

对于被追诉人要求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且主动认罪认罚，但是被剥夺权利的，可以申诉进行权利救

济。认罪认罚“从宽”内容的体系化构建应当坚持确定性、合目的性和可协商性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有

效避免司法实践中被追诉人屈从型认罪认罚的产生，防范公权力机关挤压被追诉人认罪认罚意志自治等

违背立法目的的现象出现[12]。 

4.4. 规范司法机关量刑建议权和刑罚裁量权的适用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人民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人民法院一般应当采纳检察机关的量

刑建议。因此，在认罪认罚“可以型”从宽模式中，规范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和审判机关的刑罚裁量

权对于促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正确适用至关重要，法检两家对认罪认罚从宽的幅度意见不一致时，需

要二者科学合理适用以达到彼此的良性互动[13]。 

4.4.1. 优化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 
对于检察机关来说，检察机关需要就被追诉人“如实供述罪行”“程序适用”“同意量刑建议”等事

项与被追诉人进行协商一致，被诉人想要获得实体和程序上的宽缓就需要通过认罪认罚来与检察机关沟

通，签署具结书。在上述审理程序中，检察机关是认罪认罚案件中对被追诉人进行认罪认罚协商工作的

主要角色，量刑“建议”即量刑建议书是法院进行最后裁决时重要的参考依据和考量因素。相较被追诉

人，我国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极易导致在量刑协商与判断是否达到

承认标准等问题上出现检察机关“一言堂”的局面[14]。对此，为应对当前认罪认罚从宽模式困境问题，

作为模式主体之一的检察机关需要明确检察为主导的定位和要求、优化细化量刑建议权、健全案件监督

机制，提高检察官专业水平，让“建议”契合司法发展、符合社会现实需求。 

4.4.2. 优化人民法院刑罚裁量权 
刑罚裁量权是属于国家刑罚权的一种，即经过依法审判，确定对被追诉人应当处以的刑罚种类与幅

度，是审判中心主义的核心。我国的刑罚裁量权专属于法院，法院依法行使刑罚裁量权来决定被追诉人

责任的大小和刑罚的轻重，作为案件判决结果最终决定者地位的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的复杂程序中，

法官对刑罚裁量权的行使是决定案件走向和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成效的关键因素。一方面，就量刑情

节而言，法定量刑情节是基于法律的明文规定，法官对此具有遵守义务，没有自由斟酌、任意选择的权

利。对于特殊量刑情节，尤其是更能够调节其罪行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的情节，将其纳入量刑的综合考

量之中。在量刑过程中，如果不考虑这些酌定情节，也很难满足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要求[15]。另一

方面，从量刑建议上看，应当完善常见犯罪量刑指导意见，从制度上规定常见案件认罪认罚从宽量刑的

尺度，使得每一种量刑情节都能受到评价。审判机关应当秉持着与检察机关相互独立的精神，建立在充

分尊重当事人自愿性的基础上，综合考量做出终局刑罚决定。 

5. 结语 

随着目前刑事案件轻缓化趋势的发展，尤其在刑事诉讼领域，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逐渐发挥重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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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明晰认罪认罚“可以”从宽的内涵和理论依据，对认罪认罚领域的共性问题以及可以从宽的个

性问题进行分析和总结，提出相应的解决思路以及优化路径，然而实践是动态变化的，该模式的适用在

很大程度上需要实践给予不断的检验。由于时间和个人知识储备的局限性，本文不可避免存在着不足之

处。未来，仍然需要所有的法律工作者共同努力，深化认罪认罚可以从宽模式的适用，推动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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